附件3

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2022年末，我中心内设股室4个，所属事业单位2个。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计划财务股、组织人事股、农机技术与项目股。

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安化县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站、安化县农业机械化学校（挂安化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牌子）。

人员情况。2022年初，我单位共有编制25人，其中行政编制 13人，事业编制12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23人，退休人员31人。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小，使用方向主要是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和家庭的补助以及项目支出。项目支出主要涉及范围是农机购置补贴、农机合作社项目建设、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建设、茶园生产机械化研发等。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部门中长期绩效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农机推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组织实施全县农业机械化的基础设施、生产开发和农机购置项目等，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收入，协调做好农民信访工作，维护农业大局稳定。

年度绩效目标:一是直补资金发放及时，准确率、合格率达到100%；二是实施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建设及发放；三是完善全县农业机械化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施农机购置补贴一卡通4600户，合作社350家；四是举办各类培训班，计划培训农机168人；五是农机信访件及时处置率达100%，无非正常进京越级上访事件，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抽样调查满意度不低于90％。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2年，我中心的基本支出为445.15万元，其中用于工资福利支出268.0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62.43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2年，“三公”经费完成85378元，比上年增加36941元，增加43.28%，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节约、加强三保,新冠疫情转好，接待量增加。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完成0元，比上年增减0元，增加下降0%；公务接待费完成85378元，比上年增加36941元，增加43.28%，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节约、加强三保，新冠疫情转好，接待量增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0元，比上年增减0元，增加下降0%。

（二）项目支出


1. 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2022年中心向县财政争取涉农整合资金财政310万元，用于扶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添置机具、建设场地等开展农业生产，项目资金已经全部安排落实发放到位。
2. 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2年，我中心项目支出为1648.3万元，比上年增加480.73万元，增长29.16%；变化的主要原因：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增加。其中用于公用经费39万元；农村合作经济建设45万元；农机购置补贴1109.31万元；乡村振兴帮扶经费9.5万元；涉农整合资金312万元，2022年代管资金133.49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近年来，我中心制定、完善了《农机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农机事务中心车辆管理制度》、《农机事务中心差旅费管理实施办法》、《农机事务中心机关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部制度。项目资金有专人管理，电子台帐，装订成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中心组织实施的涉农整合资金项目，按照项目实施单位自主自愿填写申报表提出申报，由村级签署意见推荐、乡镇初审把关，上报中心。中心汇总相关主体申报资料，组织项目评审组实地考察后，开会综合评审，再从中选定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由中心签署同意实施意见反馈给项目实施主体。中心根据年度资金计划，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具体项目任务、进度、具体项目资金分配明细等，并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项目实施主体在取得同意申报意见后着手实施。项目实施单位按计划完成项目实施后，向村、乡镇提出验收申请，由村、乡镇会同县农机事务中心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就实施情况提出整改意见。整改合格后，报中心复核后，再申报资金拨付。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县农机事务中心就项目管理实施制定了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中心根据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对各项目实施单位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按预定要求投入资金、物力，确保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年终项目实施完毕，统一组织对各项目实施单位开展绩效评估，并将绩效评估结果运用至下一年度项目实施主体综合考评。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反映部门履职及履职效益情况。主要从部门整体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量化、具体分析。其中：经济性分析主要是对成本（预算）控制、节约等情况进行分析；效率性分析主要是对各项工作、专项完成的进度及质量等情况进行分析；有效性分析主要是对反映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进行分析；可持续性分析主要是对支出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等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从整体情况来看，我中心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明显下降。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并加强了监督。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实行了先有预算、后有执行、“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新常态。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们根据《安化县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市、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部门责任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机事业的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以及自评结果等内容。我中心于2023年7月25日接到通知后，立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党组成员、局属各单位及机关各股室全程参与，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总分100分，自评98分，其中在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计划数的比率、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等三个方面各扣1分，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及时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有力推进项目建设,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升。

    严格财务制度专款专用，确保了各项目的顺利开展，保证了每个农机合作组织、每台农机业械购机的真实性，确保了惠农资金的按时、准确到位。

推动了农民和专业合作社组织购机的积极性，减少了农民往返办理购机补贴的麻烦。
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加速，大批环保、节能、高效的新型机械得到了推广。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县是山区大县。适用于山区作业的机械少，大型机械派不上用场，小型机具的补贴金额过小，特别是茶叶机械的补贴品目少，补贴额度只占购机款的17%左右。离平均水平的30%有一定的差距，建议合理增加补贴品目和调动补贴额偏低的补贴产品。

（二）我县面积广，交通不发达，这样核机成本高，有时为核一台补贴只有300元的碾米机，核机成本要超过补贴金额，建议加大对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工作经费投入。

（三）政策和系统运行的连续性不强。每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都有调整、系统关闭、维护、更新所需时间过长，增加了购机农民、经销商承担政策的风险和购机、推广高新机械的积极性，迟缓了县级配套政策整体规划推进进度。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请财政根据农机事业发展的要求和实际情况，提高年初部门预算额度，将常规项目支出纳入年度预算，并增加相关项目支出预算。

（二）请解决机关及下属单位2023年缺口资金。

（三）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在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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